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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阳市环境保护局
关于岳阳利宇矿业有限公司年产45万吨长石采选工程（仅对选厂）建设项目阶段性竣工环保验收意见的函
岳阳利宇矿业有限公司：

你公司《关于申请办理建设项目竣工环保验收的报告》及相关资料已收悉。经研究，现函复如下：

一、岳阳利宇矿业有限公司年产45万吨长石采选工程（仅对选厂）位于位于临湘市桃矿工业园区，在原国有桃林铅锌矿废弃选矿厂内，选厂占地面积约为200亩，项目总投资300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为800万元，配套建设了地埋式污水处理系统、沉淀池、污水处理塔、应急池、渗沥水收集池、中水池等环保设施。工程建设内容为破碎车间、球磨车间、磁选车间、办公楼、宿舍楼等。该项目2014年3月获得岳阳市环境保护局环评批复（岳环评〔2014〕13号）。2014年10月8日，岳阳利宇矿业有限公司取得《岳阳市环境保护局关于岳阳利宇矿业有限公司年产45万吨长石采选

工程建设项目的试生产环境保护核查意见》；2014年12月15日，为了适应长石矿产品市场变化，岳阳利宇矿业有限公司向岳阳市环保局就关于选矿厂变更选矿工艺进行了说明，其选矿工艺去除浮选工艺步骤；由于选矿厂在试生产三个月之后仍不具备验收条件，根据岳阳利宇矿业有限公司的实际情况及临湘市环保局意见，2015年1月10日，岳阳市环境保护局批准本工程试生产延期至2015年8月30日。因临湘市政府对非煤矿山开采企业进行全面整治，目前矿山开采全面停产，致使本项目采矿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无法实施。2015年10月21日，岳阳利宇矿业有限公司向岳阳市环保局就关于《年产45万吨长石矿采选工程建设项目》阶段性竣工环保验收进行汇报，现阶段我局同意仅对选厂进行竣工环保验收。
二、岳阳市衡润检测有限公司编制的《年产45万吨长石采选工程（仅对选厂）建设项目阶段性工程竣工环保验收监测报告》（岳衡竣监字〔2016〕第01号）表明：
（一）废水

验收监测期间，厂区地埋式生活污水处理系统出口CODCr、氨氮、悬浮物、动植物油日均浓度值均符合《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中一级标准限值要求。

生产废水处理塔出口废水中CODCr、氨氮、悬浮物、Cu、Zn、Cd、Pb日均浓度值均符合《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中一级标准限值要求。

（二）废气

验收监测期间，无组织排放4个监控点中，PM10的最大小时均值均符合《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中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

（三）噪声

验收监测期间，厂界四周昼、夜间噪声均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2类标准。

（四）固体废物

铁矿沙、底泥为一般固废，全部外售给青岛海泰物资有限公司；废机油及含油抹布为危险固废，收集暂存于危险废物暂存库，待一定量后废机油委托湖南德邦石油化工有限公司处理，含油抹布委托湖南湖南德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处理；生活垃圾交由当地环卫部门处置。

（五）总量排放

验收监测数据表明：本项目化学需氧量为0.07776吨/年，符合总量控制要求。

（六）环境风险防范

已建成一座容量为1000m3的事故应急池。

（七）应急预案

已编制环境突发事件应急预案，通过专家评审，并在岳阳市环境保护局备案。
三、岳阳利宇矿业有限公司年产45万吨长石采选工程（仅对选厂）的环境保护手续齐全，各项环保措施基本落实，主要污染物排放达到国家环保标准，基本符合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条件，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合格。
四、工程投入正式运行后，项目建设单位应进一步完善环保管理制度，建立管理台账，提高废水回用率，做好外排废水的日常监测，加强各类污染防治设施运行管理，确保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
五、临湘市环境保护局负责项目的日常环境监管。
岳阳市环境保护局
2016年6月1日
抄送：临湘市环境保护局
